
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购货物与服务招标投标管理
办法》、《合同法》、 编 号： 宛城政采公开-2025-7; 名称： 南阳市第六完全学校初

级中学设施设备采购项目第二标段 (三次) 的采购文件、 投标文件、 中标通知书的

要求， 经甲、 乙双方协商，本着平等自愿 、 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本合同并遵守
以下条款

甲方： 南阳市第六完全学校初级中学
乙方： 河南南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2025年 11 月 17日
签订地点： 南 阳市第六完全学校初级中学

：

一、   供货产品的名称、 商标、 型号、 制造厂商、 数量、 金额、 交货时间

(详见附件)。

二、 货物产地及标准

1、 货物产品为新品(含零部件、 配件、 随机工具等), 表面无划伤、无碰撞，
无任何缺陷。

2、 标准

本合同所指的货物应符合采购文件要求、 乙方投标产品所列出的配置、技术

参数及各项要求，同时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及国家安全环保标准。

3、 进 口产品必须具备原产地证明和商检部门的检验证明及合法进货渠道证
明。

4、 国内制造的产品必须具备出厂合格证。

5、 乙方应将所供货物的用户手册、保修手册、 有关资料及配件、备品备件、
随机工具等交付给甲方，甲方须知的重要资料应附有中文说明。

三、 交货方式和交货地点

货物由乙方送货上门， 交货地点为甲方指定的地点 。
四、 包装

乙方交付的货物应为制造商原厂包装，包装箱号与设备出厂批号一致。
五、 安装与调试

乙方必须负责将设备的安装并调试至甲方认为的最佳状态，甲方不承担设备

安装、 调试费用 。

六、 验收方式、 质量保证期及售后服务要求

1、 甲乙双方依据招标文件及乙方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 配置为标准委托采






